102學年度花蓮縣立國民小學普通班教師現有缺額暨縣內、縣外介聘提撥缺額調查表【填表學校：　　　　　　】

	普通班現有實缺代理教師
	
	人

	類型
	提撥
缺額數
	校內欲申請介聘教師姓名
	說明

	縣外
介聘
	人
	
	加入縣外介聘委辦學校請依102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要點第十一點規定，於管控員額後依實際需求開缺。

	縣內
介聘
	人
	
	1.提撥缺額數＝預估102學年度編制內教師實缺總額（縣外介聘後剩餘缺＋代理實缺＋核定102.8.1退休教師數）扣除應提撥超編介聘缺額及控管名額後，提撥至少1/2以上缺額，但缺額僅1名時得不提撥。
2.102學年度編制請依規定暫以至少1.5人設算，至於實際編制則依當年度總班級數乘以規定之教師員額編制後得出總教師員額數分配之。
3.配合新生總量管制之學校得不提撥。

4.九班以下、五十人以上增置員額教師視為控管名額。


【註】
1.學校若因縣外介聘作業因素致缺額有更動，而調整欲提撥縣內介聘缺額數，請填妥後務必於6月5日（星期三）下午5時前傳真至學管科曾若玫並來電加以確認，逾時不予受理並視同放棄提撥縣內介聘缺額。若無提撥縣內介聘缺額數之學校則不需要回傳。（傳真：8462776，電話：8462860#229）
2.因國小自96學年度已開始出現少子化所導致之教師超額問題，各校若有增班情形，亦惠請先行預作實缺之管控。
3.若教師欲同時申請縣內及縣外介聘，請學校務必同時提報名單。
填表人核章：　　　　　　　　　聯絡電話：　　　　　　　　　　校長核章：
